
顧客須知暨貓咪寄宿契約

甲  方：毛毛造造有限公司 / SUSISUSI 四序貓旅

乙  方：

茲為貓咪寄宿事宜，雙方同意本契約條款如下：

顧客須知：
SUSISUSI 四序貓旅採預約制，欲寄宿貓咪之顧客透過官方網站、電話、或官方 Line 進行貓咪寄宿預
訂者，本貓旅館將於收到預訂通知後向顧客確認貓咪寄宿期間、服務方案選擇、欲寄宿之貓咪數量與本
契約第 7 條之確認事項，待雙方均接受後，本次之寄宿始告完成預訂。其餘須知詳如下列條款。

本次乙方欲寄宿貓咪（下稱寄宿貓咪）之寄宿期間為：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共　　　　　日，每日以新台幣（下同）　　　　　元計，
共　　　　　元。

乙方於寄宿首日當日 10 時至 19 時之期間可辦理貓咪寄宿手續並攜帶貓咪寄宿，並應於寄宿日末日 18 時
前辦理貓咪退宿手續，若遲延退宿，以每小時　　　　　元酌收額外費用，未滿 1 小時以 1 小時計。

乙方應於辦理寄宿手續前二日內先行支付總寄宿費用之 50％金額作為訂金，剩餘金額於寄宿首日當日辦
理寄宿手續時支付，方完成寄宿手續。

第二條至第四條之費用，乙方得以現金或匯款之方式支付甲方。甲方之銀行帳號如下：
匯款資訊：(808) 玉山銀行 - 南永康分行 / 戶名 : 陳雅芬 / 帳號：1311-976-025999

乙方若首次於甲方處寄宿貓咪者，乙方應提供寄宿貓咪飼主之身份證影本作為建檔留存之用。每次辦理貓
咪寄宿時並應攜帶三年內貓咪疫苗（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注射證明文件。

乙方於寄宿時應確實告知甲方以下事項，並保證無虛偽或隱瞞之情事：
A. 寄宿貓咪之眞實飼主身份及聯絡方式（市話、手機）
B. 緊急聯絡人之聯絡方式（市話、手機）
C. 乙方指定委託辦理貓咪寄宿、退宿手續之人之聯絡方式（市話、手機）
D. 寄宿貓咪是否（曾）罹患疾病
E. 寄宿貓咪是否有跳蚤、壁蝨等體內、外寄生蟲感染
F. 寄宿貓咪之生活習慣、個性
G. 寄宿貓咪是否具攻擊人、貓、易隨地便溺等特殊習性
H. 寄宿貓咪是否有用藥、醫療或其他特殊之需求
I. 寄宿貓咪是否曾於三年內施打何種疫苗（三合一、四合一、五合一）
J. 其他任何關係寄宿貓咪健康或者生活習慣等事項應主動告知

甲方以本寄宿契約提供之服務僅包含貓咪之寄宿、基本餐食與乙方選擇之服務方案，若寄宿貓咪有寵物美
容、獸醫診治、醫療護理等需額外收費之需求，於經乙方同意由甲方職員代送貓咪至獸動物醫院就醫之情
況下，除相關就醫費用採實報實銷，甲方另需額外收取外出就醫車馬費六百元整。乙方可提前預放備用金
於甲方處備用，或甲方先行支出後以收據向乙方請款。如就醫途中，寄宿之貓咪出現身體情況惡化或死
亡，除可證明因甲方故意或過失者外，甲方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另乙方同意授權甲方在緊急情況下，
可自行判斷並送寄宿貓咪就醫。相關醫療費用由乙方承擔，甲方應在就醫後 24 小時內通知乙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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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宿貓咪於寄宿期間，乙方得自行準備寄宿期間所需之飼料、罐頭等餐食及離胺酸、排毛粉等保健食品
供寄宿貓咪食用，甲方於寄宿貓咪寄宿期間並應依一般通常之方式保存之。惟寄宿貓咪因食用該餐食與
保健食品致行為異常、疾病、死亡等特殊情況者，除可證明因甲方故意或過失者外，甲方無須承擔任何
法律責任。

寄宿貓咪寄宿期滿時，退宿手續應由乙方或乙方指定之人親自辦理之，其辦理退宿手續之人並應提供身份
證件以作為核對之用。

若因可歸責於乙方之事由，致乙方於貓咪寄宿前解除本契約者，甲方得依下列標準向乙方收取，或收取乙
方已支付之訂金，乙方不得要求返還，扣除下列金額後已收取之訂金餘額方應由甲方返還乙方：
A. 乙方於預定寄宿日 5 日前取消者，甲方應退還訂金全額。
B. 乙方於預定寄宿日 4 日前取消者，甲方得收取訂金 50%。
C. 乙方於預定寄宿日 2 至 3 日前取消者，甲方得收取訂金 70%。
D. 乙方於預定寄宿日 1 日前至當日取消者，甲方得收取訂金全額。

因不可歸責於甲、乙雙方之事由，致本契約無法履行者，甲方應全額返還乙方已支付之全部訂金及其他
費用。

甲方應確保服務方案內容眞實，確保寄宿貓咪於寄宿期間，該寄宿之環境合於使用狀態。若因可歸責於甲
方之事由致提供服務之設備故障，甲方得先行更換寄宿空間後再通知乙方。

乙方應注意並遵守甲方之寄宿管理規定，若因乙方隱匿或欺瞞其寄宿貓咪之相關資訊使甲方受有設施或權
益之損害，甲方有權向乙方請求損害賠償，並拒絕提供寄宿及一切服務，且甲方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

乙方於寄宿期間屆滿未辦理退宿，則視為同意續行寄宿，其費用依第二條、第三條規定辦理。若續行寄宿
期滿後三日尙無法聯繫上乙方或其指定之人或緊急聯絡人，寄宿之貓咪將依動物保護法動物棄養相關規定
處理，並向飼主收取延長寄宿費用與甲方因此額外支出之費用。

經乙方同意而將其寄宿貓咪置於尙有他寄宿貓咪之同一空間中，若貓咪之間出現互相攻擊或交配之行為，
影響其他寄宿貓咪住宿安寧及情緒，或自身有嚴重問題行為，甲方可先未經得乙方同意，以安全優先考量
協助強制分房休息並酌收費用，並得請求乙方提早接回。

若寄宿貓咪有跳蚤、壁蝨……等外寄生蟲感染，或高傳染性傳染病，甲方有權逕行終止本寄宿契約，並要
求乙方當日接回寄宿貓咪，並酌收環境淸潔消毒費用　　　　　元，甲方尙未履行之寄宿服務，其費用
按日退還　　　　　％。若乙方無法當日接回寄宿貓咪，甲方將視當日房間使用狀況與其他寄宿貓咪隔
離，因而衍伸之寄宿費用由乙方全額負擔。

寄宿貓咪於寄宿期間若有用藥或醫療之需求（含口服藥、皮膚用藥、眼滴劑、耳滴劑、其他健康食品、皮
下針劑、皮下點滴……等），乙方應主動告知甲方，並提供動物醫院開立之藥袋、動物醫院用章、寵物名
稱、藥物名稱、劑量劑型、給藥途徑、給藥時間等動物醫院囑咐資訊，供甲方人員、甲方配合之動物醫院
及獸醫師執行之用。

寄宿貓咪於寄宿期間，若因非可歸責於甲方之事由或不可抗力因素，包括但不限於貓咪自身因自身疾病、
年齡、體質等因素，而造成疾病、意外、或死亡之情事，甲方無須承擔任何法律責任。因寄宿貓咪之生活
習慣、行為、習性所致者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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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寄宿貓咪若因乙方未按第七條說明事項據實說明或因乙方個人行為，致損壞甲方設施或物品或使甲方
受有其他營業損失，乙方應就甲方損失負損害賠償責任。

甲方對乙方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應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並負有保密義務，非經乙方書面
同意，甲方不得對外揭露或為契約目的範圍外之利用 ( 除寄宿貓咪之照片、影片供甲方宣傳、行銷、建檔
管理之用外 )。本寄宿契約關係屆滿或終止後，亦同。

本契約如有其他未約定事項，依民法、消費者保護法及其他相關法規規定定之。

寄宿貓咪於住宿期間之照片肖像使用權，歸甲方所有。

本契約之通知應以書面為之，包括但不限於郵件、電子郵件、簡訊、通訊軟體或任何可供他方理解之文
字內容，並以本契約留存之聯絡處所（包括地址、郵箱、號碼、帳號）為送達，如有變更者，應以本條
之通知送達他方進行變更，否則不得對抗他方，因地址變更導致無法送達之情形時，以送出時間為準。

雙方因解釋、訂立及履行本契約書或與本契約書有關之爭議，均應盡可能以友好協商之方式解決；如協
商未能解決爭議，雙方同意以台灣台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雙方同意本契約書應適用中華民國
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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